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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計畫係為改善臺北都會區捷運路網以臺北車站為中

心，向外呈輻射狀延伸，缺乏橫向聯繫之現況，致有環狀捷

運線串連各輻射狀捷運路線之構想。行政院於 93 年 3 月考

量整體環狀線捷運路網建設需求及政府財力，核定分 2 階段

興辦，並優先辦理第 1 階段路線，再於 93 年 12 月核定第 1

階段路線之財務計畫，採促參方式推動辦理。 

因原臺北縣政府辦理民間參與招商未能順利完成，經檢

討計畫及評估後續推動方式，再就採促參方式之財務計畫，

改由政府自建所影響之財務基礎假設進行調整，於 95 年 6

月 20 日向交通部提報改為政府自辦之修正財務計畫，於 97

年 4 月 30 日奉行政院核定（以下稱為第 1 次修正計畫），計

畫經費為新臺幣（以下同）401.18 億元，計畫期程至 102 年

底。 

由於本計畫之執行已出現計畫進度落後及工程發包預算

超過計畫核定經費等情形，且全案逾 102 年底之核定期程仍

未完成，需再次提報修正計畫，本會及工程會雖於公共建設

計畫年度先期作業審議、公共建設督導會報檢討或訪查時，

一再要求計畫主管機關儘速提報修正計畫，惟交通部於 102

年 4 月始陳報第 2 次修正計畫，經行政院審查退請修正。另

又費時近 1 年於 103 年 5 月 14 日始再度報院，並擬將計畫

經費大幅增加至 699.73 億元，計畫期程展延至 107 年底。為

瞭解本計畫推動情形，爰辦理實地查證，並依查證發現撰擬

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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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計畫概要計畫概要計畫概要計畫概要 

一、計畫目標 

(一) 本計畫捷運路線係自新店大坪林站經中和、板橋

至新莊新北產業園區，全長 15.4 公里，可使新店

至新莊之旅行時間節省 20 分鐘以上。 

(二) 本計畫興建完成後，可串聯多條都會區捷運系

統，包括新店線、中和線、萬大-中和-樹林線、板

橋線、新莊線及機場捷運線等，透過轉乘構建台

北都會區完整路網。 

(三) 聯絡中、長程城際運輸，並與國際接軌，30 分鐘

直達機場。 

(四) 通車後每日運量可達 26 萬人次，可有效降低私人

運具使用比例，使交通更為順暢。 

(五) 促進車站地區都市發展，使土地增值達 40%以上。 

(六) 活絡產業發展，增加就業人口 10,000 人以上。 

二、計畫期程與經費 

本計畫期程為 93 年 1 月至 102 年 12 月，計畫總經費

為 401.18 億元，各工作項目經費編列如下表。 

項次 工作項目 經費(百萬元) 

1 前置作業費 360 

2 設計費 694 

3 

土建工程 14,868 

3.1 土建工程 

3.2 車站工程 

3.3 軌道工程 

3.4 維修機廠工程、行控中心及軌道等 

6,887 

4,591 

1,235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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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電工程 9,048 

4.1 機電工程 

4.2 電聯車 

4,064 

4,984 

5 間接工程費 2,698 

6 工程預備金 2,392 

7 物價調整費 2,216 

8 用地取得費 7,842 

 合計 40,118 

另交通部已於 103 年 5 月 14 日函報行政院之第 2 次修

正計畫（目前尚未核定），擬將工程完工時程調整為 105 年

底，完工之後須俟穩定性測試、模擬演練及初履勘通過後

始得通車營運，通車營運後須再進行 15 個月之營運可靠

度、維修度驗證，以及 6 至 9 個月竣工驗收等作業時程，

計畫期程預估為 107年底，計畫經費亦將大幅增加為 699.73

億元。 

三、計畫要項─土建及機電工程 

(一) 土建工程：（工程路網示意圖如附件 1） 

1. CF641 標：施工內容為大坪林車站結構體工程，係

地下 4 層之島式月台車站，長約 165 公尺、寬約

18.4 公尺。 

2. CF640 區段標：施工範圍起自 Y6 站至 Y8 站（不

含），包括 Y6 站（地下）、Y7 站（高架）及南機

廠。長約 2.7 公里（地下段約 1.12 公里、高架段約

1.4 公里、出土段約 0.18 公里）。 

3. CF650 區段標：施工範圍起自 Y8 站至 Yl4 站

（含），全部皆採高架方式，長約 6.3 公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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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0 站至 Y11 站間設置一剪式橫渡線。 

4. CF660 區段標：施工範圍起自 Y14 站（不含）至

Y19 站及尾軌，全部採高架方式，長約 6.4 公里，

並於尾軌預留環狀線第二階段之銜接空間。 

(二) 機電工程：將車輛、號誌、供電、通訊、自動收費

系統及軌道工程等合併採購。 

參參參參、、、、執行概況執行概況執行概況執行概況 

一、整體計畫部分 

(一) 執行進度及經費支用情形 

截至 103 年 5 月底止，計畫預定進度 100%（因

計畫於 102 年底屆期，且修正計畫尚未核定），實

際進度 75.81%，執行進度落後 24.19 個百分點。

預定支用數 256 億 3,220 萬，實際支用數 248 億

2,897 萬元，支用比 96.87%。 

(二) 具體執行成果 

1. 本計畫土建工程細設分為 DF111、DF112、DF113

等 3 標，目前均已完成，刻正進行土建工程施工中

之相關服務工作。其中 DF111 設計標執行廠商為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CF640 區段標

之工程設計；DF112 設計標執行廠商為台灣世曦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CF650 區段標之工程

設計；DF113 設計標執行廠商為亞新/泰興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CF660 區段標之工程設計。 

2. 本計畫主要機電工程及土建工程（CF640、CF650、

CF660 區段標）均已發包、施工中，其中最早動工

為機電工程標，98 年 4 月 7 日開工，預定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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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完工；最晚動工為 CF660 區段標之

CF660A 標，於 102 年 7 月 16 日始開工，經實地

查證瞭解，預定實質完工日為 106 年 12 月 16 日。 

3. 本計畫 103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中作業計畫所訂年

度目標，截至 103 年 5 月止，已完成電聯車車體壓

縮測試、CF660B 區段標新設排水箱涵、CF641 標

站體結構設備二層版及 CF660A 區段標基樁開始

施工等工作項目。另各主要工程截至 103 年 5 月底

止之執行情形詳附件 2。 

二、實地訪查部分 

為實地瞭解工程執行現況，分別前往工程執行機關臺

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東區工程處及北區工程處進行實地訪

查，茲就執行情形概述如下： 

(一) 北市捷運局東區工程處 

1. CF641 標：大坪林車站主體開挖深度約 29m，

採用明挖覆蓋施工之複合牆結構，截至 103 年 5

月底止，工程預定進度 62.81%，實際進度

66.92%，超前 4.11 個百分點。重大施工項目統

計如下表： 

施工項目 累計完成數量/契約數量 完成百分比 

連續壁(100cm 厚) 21,484 / 21,484 m2 100%

覆工系統 4,537 / 4,537 m2 100%

支撐系統 9 / 9 階 100%

結構開挖 101,080 / 101,080 m3 100%

鋼筋 1,870 / 8,423 噸 22.20%

混凝土 10,112 / 33,676 m3 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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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F640 區段標：本區段標共 CF642、CF643A、

CF643B 等 3 個子施工標，截至 103 年 5 月底止，

工程預定進度 29.35%，實際進度 41.22%，超前

11.87 個百分點。經實地訪查瞭解 CF642 標工程執

行潛在問題為土建與機電標進場時程協商及配合

事宜；CF643B 標工程執行潛在問題則為水理分析

權管機關審查尚未通過。 

CF643A子標中正路以西開挖支撐施作CF643A子標中正路以西開挖支撐施作  CF642子標南機廠工區CF642子標南機廠工區  

CF643B子標Y7十四張站鋼構吊裝CF643B子標Y7十四張站鋼構吊裝  CF643B子標河中段P705帽梁CF643B子標河中段P705帽梁  

3. CF650 區段標：本區段標共 CF651A、CF651B 等

2 個子施工標，截至 103 年 5 月底止，工程預定進

度 39.57%，實際進度 36.30%，落後 3.27 個百分

點。經實地訪查瞭解 CF651A 標工程執行潛在問

題為景平路及大智街口基樁施工用地尚未徵收；

CF651B 標工程執行潛在問題則為中和區中山路

二段部分基礎用地尚未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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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651A子標Y8秀朗橋站車站鋼構吊裝  CF651A子標台64線共線段工作車吊梁施作  

CF651B子標疊式路段預鑄混凝土U梁吊裝  CF651B子標Y14板新站土開基地  
(二) 北市捷運局北區工程處（CF660 區段標分為

CF660A 及 CF660B 兩標） 

1. CF660A 標：起於板新站西側，沿途經板新路、縣

民大道、文化路及民生路，以大漢溪

右岸堤防為界（未跨大漢溪），全長約

3,270 公尺。截至 103 年 5 月底止，工

程預定進度 2.07%，實際進度 1.99%，

落後 0.08 個百分點。目前主要施工項

目為高架橋基樁工程、土開大樓連續

壁導溝施作、環河路台 64 線匝道基樁

施作等。 

CF662標Y15站土開大樓連續壁施作  CF661A標基樁鋼筋籠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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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F660B 標：跨越大漢溪後進入新莊市思源路，續

向北跨越新北大後沿五工路向北續行

約 200 公尺止，全長約 3,130 公尺。

截至 103 年 5 月底止，工程預定進度

27.14%，實際進度 17.62%，落後 9.52

個百分點。目前主要施工項目為高架

橋基樁及橋柱施工、大漢溪段基樁及

圍堰工程、車站基樁等。 

Y17站施工現況  Y18站施工現況  

肆肆肆肆、、、、查證發現查證發現查證發現查證發現 

一一一一、、、、計畫已屆期惟修正計畫尚未報奉核定計畫已屆期惟修正計畫尚未報奉核定計畫已屆期惟修正計畫尚未報奉核定計畫已屆期惟修正計畫尚未報奉核定 

行政院 97 年 4 月 30 日核定第 1 次修正計畫，計

畫期程至 102 年底，計畫經費為 401.18 億元。計畫執

行機關臺北市政府即據以進行細設作業，並發現前述

計畫核定經費及期程難以支應工程執行所需，遂於 99

年 5 月提送第 2 次修正計畫至交通部，交通部於 99 年

8 月審查時要求辦理價值工程分析，覈實檢討工程經

費，並配合陸續頒布之捷運建設審議相關規定，致歷

經 26 個月於 101 年 10 月始再次提出第 2 次修正計畫；

復因配合新北市政府、交通部等機關審查意見持續修

正，費時約 5 個月於 102 年 4 月 12 日始將第 2 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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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函報行政院。 

行政院 102 年 5 月 16 日函復第 2 次修正計畫之審

議結果，並經交通部於 102 年 8 月、12 月與 103 年 3

月、5 月多次審查後，費時近 1 年於 103 年 5 月 14 日

再次將第 2 次修正計畫函報行政院，惟已逾 102 年底

之計畫期程，未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管制

評核作業要點」所訂期限完成修正計畫（含中程及年

度作業計畫）。 

二二二二、、、、已發包工程總額超出核定經費額度已發包工程總額超出核定經費額度已發包工程總額超出核定經費額度已發包工程總額超出核定經費額度，，，，且未提請工程會且未提請工程會且未提請工程會且未提請工程會

協助辦理工程專業審議協助辦理工程專業審議協助辦理工程專業審議協助辦理工程專業審議 

本計畫主要土建及機電工程標案均已發包、施工

中，依決標順序分別是機電工程（發包金額 161.08 億

元）、CF641 標大坪林車站連續壁及結構體工程（16.39

億元）、CF650 區段標（163.00 億元）、CF640 區段標

（152.90 億元）、CF660B 區段標（74.46 億元）及

CF660A區段標（90.77億元）等，累計發包總額達658.60

億元，已逾第 1 次修正計畫核定之 401.18 億元經費額

度。 

前述工程發包作業期間，經查臺北市及新北市政

府係考量國家重大公共建設之急迫性及延續性，積極

全力推動建設為當務之急，爰一方面提報修正計畫循

序報核，另一方面經兩市政府多次協商，新北市政府

同意於修正計畫核定前，先行負擔新增工程經費，並

由臺北市政府辦理細設及發包作業。 

另依行政院 97 年 4 月 30 日核定第 1 次修正計畫

審議結論第 4 點：「本案確切經費，請臺北市政府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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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於完成

規劃設計 30%後送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

本會爰於公共建設計畫年度預算先期作業執行期間，

多次請臺北市政府將本計畫設計書圖提送工程會審

議，惟因全數工程發包後始確認執行內容與經費需

求，期間臺北市政府考量若以核定之 401.18 億元為上

限，提送相關計畫資料至工程會審議，則該送審資料

勢必偏離市場行情，經討論決議於計畫所需經費未確

定前，暫緩提報工程會審議，致未能依「政府公共工

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提送計畫內容及經

費予工程會審議。 

三三三三、、、、細部設計與奉核之綜合規劃內容差異甚大細部設計與奉核之綜合規劃內容差異甚大細部設計與奉核之綜合規劃內容差異甚大細部設計與奉核之綜合規劃內容差異甚大，，，，且細設作且細設作且細設作且細設作

業時間太長業時間太長業時間太長業時間太長 

行政院 97 年 4 月 30 日所核定之第 1 次修正計畫，

經查係依據綜合規劃之估算基礎所撰擬，並在第 1 次

修正計畫核定後，分 3 標陸續辦理細設作業。惟細設

作業期間逐步發現第 1 次修正計畫以綜合規劃所估算

之經費，不敷工程執行使用，致需辦理第 2 次修正計

畫。其中計畫經費由 401.18 億元大幅增加至 699.73 億

元，增加比率達 74.4%，包含新增工務行政費 35.91 億

元、詳列品管及安衛費用 59.69 億元、物價上揚影響經

費 128.73 億元、配合政策法令變更 41.53 億元等，顯

示綜合規劃（第 1 次修正）與細設成果（第 2 次修正）

差異甚大。 

另以細設作業時間而言，依第 1 次修正計畫之工

項排程，細設作業僅需 1 年（96 年 1 至 12 月）即可完

成，且預定於 97 年 1 月開始土建工程施工。惟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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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於 97 年 12 月開始細設作業，遲至 101 年 7 月

才完成，費時約 44 個月，且因採取分段發包而非同步

發包方式，致延後土建工程發包及開工時程，其中土

建工程最早動工係「CF641 標大坪林站（Y6）車站連

續壁及結構體工程」，已遲至 99 年 1 月 25 日始動工；

最晚動工之「環狀線 CF660A 區段標工程」，則於 102

年 7 月 16 日動工。 

四四四四、、、、計畫執行遭遇困難問題未能適時協調解決計畫執行遭遇困難問題未能適時協調解決計畫執行遭遇困難問題未能適時協調解決計畫執行遭遇困難問題未能適時協調解決 

依大眾捷運法第 9 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為促進

大眾捷運系統之發展，得設協調委員會，負責規劃、

建設及營運之協調事項。」經查主管機關交通部及新

北市、臺北市政府並未就本計畫建置專案性質之協調

委員會，主要依循既有督導協調機制，如交通部之重

大工程督導會報、臺北市捷運局月進度會議、地方政

府每月召開之道安會報與重大公共工程督導會報、每

季召開之黃金雙子城會議等。 

惟就前述規劃設計階段所發生問題，如計畫綜合

規劃與細設成果差異甚大，並致使依綜合規劃成果研

擬之第 1 次修正計畫，未能提送工程會進行計畫與經

費審議；以及計畫執行階段所顯現問題，如 102 年 5

月起近 1 年內由臺北市政府來回提報 4 次修正計畫至

交通部審查，致未能依限報院核定修正計畫，並造成

計畫核定經費不足以支應主要工程發包預算情形。均

顯示各級主管機關間之督導協調機制，未能確實發揮

機制應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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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用地取得落後用地取得落後用地取得落後用地取得落後，，，，管線遷移複雜管線遷移複雜管線遷移複雜管線遷移複雜 

本計畫土建工程均已施工中，惟仍有部分高架路

段橋墩基礎（穿越段）尚未完成用地取得作業，其中

大坪林站至板新站間，已分別於 103 年 3 月 28 日、5

月 16 日、5 月 21 日邀請土地所有權人及相關單位召開

價購及設定地上權協議會，部分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同

意讓售其持有土地，預定 103 年 8 月完成價購補償作

業，其餘土地所有權人如未達成協議者，將以徵收方

式辦理，預定 103 年 12 月底前完成。另中山路至環河

路之用地，刻正辦理樁位公告作業中，預定 104 年 6

月前辦理協議價購。 

另依年度作業計畫資料顯示，用地取得作業在 100

年度（含）以前係以辦理南機廠用地為主，101 年以後

始辦理前述穿越段之用地取得，因未能與南機廠用地

取得作業同步進行，影響用地取得完成時間，並致使

CF651A 標、CF651B 標等土建工程，因工程施工所需

用地無法配合工程進度取得使用，已影響工程執行進

度。 

此外，本計畫目前各標同步施工中，且該捷運路

線所經過路廊，仍存在諸多既有管線與捷運設施或結

構體衝突之處，尚待辦理管線臨時遷移或永久遷移，

在辦理遷建過程因管線單位眾多，遷移作業較為困

難，或同時需遷移地點太多超過管線單位執行能量，

仍須管線單位協助配合儘早完成，部分路段管線遷移

作業未能及時完成已影響工程執行進度。另部分路段

考量深層管線影響，多處基礎須改採偏心設計，致使

樁帽尺寸、基樁數量及基樁深度均有所增加，增加施

工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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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修正修正修正修正計畫擬展延之預定完工時程計畫擬展延之預定完工時程計畫擬展延之預定完工時程計畫擬展延之預定完工時程，，，，仍需積極趲趕始能仍需積極趲趕始能仍需積極趲趕始能仍需積極趲趕始能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本計畫第 2 次修正（目前尚未核定），計畫期程預

定自 102 年底展延至 107 年底，其中預定 105 年底全

線完工，再辦理營運驗證、竣工驗收作業至 107 年底。 

本計畫因細設作業延遲、民眾陳情等因素，土建

工程發包時程較原規劃時程大幅落後，其中最晚決標

之 CF660A 標，102 年 7 月 16 日始動工，經本次實地

查證瞭解，預定實質完工日為 106 年 12 月 16 日，已

逾前述修正計畫之 105 年實質完工期限；另土建工程

執行迄今，部分工程用地尚未取得，已影響該標工程

要徑之執行，如中和及板橋區用地預計 103 年底完成

徵收、CF660A 標則預計 104 年 6 月前辦理協議價購

等。此外，部分管線遷移作業未能配合工程施作時程

完成，致部分標案(如 CF643A 標、CF651A 標、CF660B

標等)工程進度落後 4~10%不等。綜上，本計畫於 105

年底全線完工之目標挑戰性頗高。 

伍伍伍伍、、、、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 

一一一一、、、、確實確實確實確實檢討釐清計畫屆期未完成報修檢討釐清計畫屆期未完成報修檢討釐清計畫屆期未完成報修檢討釐清計畫屆期未完成報修，，，，有無行政作業延有無行政作業延有無行政作業延有無行政作業延

誤責任誤責任誤責任誤責任 

本會 103 年 6 月 25 日召開本計畫第 2 次修正案專

案審查會議，會議結論請交通部儘速據以再次提報修

正計畫，並應針對本計畫屆期前未能依執行需求提報

核定修正計畫、工程發包預算逾計畫核定經費、未將

計畫經費送工程會審議、所報第 2 次修正計畫之經費

及期程大幅調整等，依主管權責檢討釐清各機關有無

行政作業延誤責任，同時檢討規劃設計廠商有無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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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周責任，就期程及經費增加事由逐項說明釐清責任

歸屬，併入修正計畫書中提報，以減少外界對於計畫

推動迄今仍未能通車營運、計畫經費需大幅增加等之

質疑。 

二二二二、、、、提高計畫審查效率提高計畫審查效率提高計畫審查效率提高計畫審查效率，，，，以於規定期限完成報院以於規定期限完成報院以於規定期限完成報院以於規定期限完成報院 

交通部現行「重大工程建設計畫管制及修正程序

要點」已規定計畫主辦機關應在計畫結束 7 個月前提

報修正計畫，並應於收到審核意見後 1 個月內重新修

改提報。建議交通部依前述規定加強落實計畫管制及

修正程序，並應透過整合審查意見、聯合審查等可提

高審查效率之作法，避免多次往返退回修改之情事發

生，更可於計畫主辦機關配合審核意見修改期間，建

立相互溝通聯繫管道，適時予以必要協助，以提升計

畫退回修改之時效及正確性。 

三三三三、、、、爾爾爾爾後計畫應務實辦理可行性研究及綜合規劃後計畫應務實辦理可行性研究及綜合規劃後計畫應務實辦理可行性研究及綜合規劃後計畫應務實辦理可行性研究及綜合規劃，，，，並據以並據以並據以並據以

加速展開細設及工程發包作業加速展開細設及工程發包作業加速展開細設及工程發包作業加速展開細設及工程發包作業 

政府機關辦理公共建設計畫，係在完成可行性研

究及綜合規劃後，據以提出中長程個案計畫報請機關

首長或行政院核定，此時計畫內容已包含分年執行策

略及步驟、計畫期程及所需資源說明、經費來源及分

年經費需求等足供計畫逐步推動之具體內容，建議交

通部應確實督導務實辦理可行性研究、綜合規劃等中

長程個案計畫報核前之相關前置作業，提高綜合規劃

成果之可靠性，俾利儘速完成計畫核定後之細設作

業，再透過擬定妥適之工程執行及發包策略，使工程

標案全面動工施作，及早完成發揮計畫推動之預期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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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建立專案溝通協調平台建立專案溝通協調平台建立專案溝通協調平台建立專案溝通協調平台，，，，確實發揮督導考核確實發揮督導考核確實發揮督導考核確實發揮督導考核、、、、協助解協助解協助解協助解

決問題之功能決問題之功能決問題之功能決問題之功能 

針對執行進度大幅落後或遭遇執行障礙之個案

計畫，建議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就計畫管控及執行層

面，共同籌劃建立專案性之溝通協調平台，並提高參

與主管層級，定期會商聚焦處理該計畫各項待協調解

決之窒礙難行問題，且可增加計畫執行之督導考核強

度，透過訂定工作里程碑嚴加管控各執行階段應完成

事項，逐步追趕已落後之執行進度。 

五五五五、、、、善用公共建設督導會報成立之管線善用公共建設督導會報成立之管線善用公共建設督導會報成立之管線善用公共建設督導會報成立之管線、、、、用地專案處理小用地專案處理小用地專案處理小用地專案處理小

組組組組，，，，有效提升管線遷移及用地取得作業效率有效提升管線遷移及用地取得作業效率有效提升管線遷移及用地取得作業效率有效提升管線遷移及用地取得作業效率 

公共工程施工階段經常受用地取得、管線遷移、

民眾陳情抗爭、辦理變更設計等影響工程進度，能否

適時克服解決將攸關工程是否可如期完成。本計畫部

分土建工程目前已遭遇管線遷移及用地取得問題，建

議工程執行機關積極協調辦理，如仍遭遇執行困難，

可提報工程會公共建設督導會報所設管線、用地專案

小組協調解決，並與管線單位建立溝通平台，定期運

作，以協調配合工程施作時程辦理遷移作業。另用地

取得作業請依所排訂時程確實管控辦理情形，不可延

後取得用地，壓縮工程施工時程。 

此外，建議後續其他計畫推動時，確實掌握用地

取得有其必需之作業程序及時間，於計畫推動初期即

應全面清查所需工程用地現況，提前辦理徵收或撥用

等相關用地取得作業，俾利工程順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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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強化各級主管機關管理機能強化各級主管機關管理機能強化各級主管機關管理機能強化各級主管機關管理機能，，，，確保如期完成確保如期完成確保如期完成確保如期完成 

本次修正計畫提出預定 105 年底全線完工之時

程，惟因土建工程仍面臨動工時程延後、用地取得、

管線遷移等問題，建議計畫主管機關就已發生或已可

預期之施工障礙，再次核實評估 105 年底完工時程之

可行性，如經確認可行，建議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強

化計畫控管檢討及執行自主管理，如明訂影響完工時

程之關鍵工項、施工要徑工項之預定完成時間，納入

計畫管制追蹤及年度作業計畫查核點予以列管；並可

研議採取增加工作面、導入高效率施工工法及機具、

備妥或增加施工各階段所需人機料等作法，積極趲趕

俾利如期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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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捷運環狀線捷運環狀線捷運環狀線捷運環狀線(第第第第 1 階段路線階段路線階段路線階段路線)路網示意圖路網示意圖路網示意圖路網示意圖 

註註註註：：：：環狀線第環狀線第環狀線第環狀線第 1 階段以黃色標示階段以黃色標示階段以黃色標示階段以黃色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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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2  計畫所屬主要工程標案執行情形計畫所屬主要工程標案執行情形計畫所屬主要工程標案執行情形計畫所屬主要工程標案執行情形(截至截至截至截至103年年年年5月底月底月底月底) 

標別 
子施工標 

(或工程內容) 

發包 
預算 
(億) 

契約 
金額 
(億) 

規劃 
設計 

監造 
單位 

得標 
廠商 

開工 
日期 

實際 
進度 

差異 

CF641 
Y6 車站連續

壁及結構體工

程 
16.16 14.07 

中興

工程

顧問

股份

有限

公司 
北市 
捷運 
局東 
工處 

榮工 
工程 
公司 

99 
01 
25 

66.92% 4.11%

CF640 
區段標 

CF642- 南 機

廠土建工程 

152.90 126.28 

皇昌 
營造 
公司 

 

100 
11 
07 

44.72% 19.70%

CF643A-Y6
車站 (建築裝

修 )至出土段

間土建工程 

44.99% -9.81%

CF643B-出土

段(不含)至 Y8
車站(不含)間
土建工程 

50.29% 8.80%

CF650 
區段標 

CF651A-Y8
車站至 Y10 車

站間土建工程 
163.00 137.60 

台灣

世曦

工程

顧問

股份

有限

公司 

中華 
工程 
公司 

100 
05 
25 

31.43% -4.93%

CF651B-Y10
車站(不含)至
Y14 車站間土

建工程 

46.53% -1.45%

CF660 
區段標 

CF660A 區段

標-Y14車站(不
含)至大漢溪橋

南端土建工程 

90.77 69.40 
亞新

工程

顧問

股份

有限

公司 

北市 
捷運 
局北 
工處 

春原 
營造 
公司 

102 
07 
16 

1.99% -0.08%

CF660B 區段

標-大漢溪橋南

端至 Y17~Y19
車站土建工程 

74.46 45.56 
遠揚 
營造 
公司 

101 
12 
21 

17.62% -9.52%

機電 
工程 

機電工程、軌

道工程、自動

收費系統工程 
161.08 155.69 

北市

捷運

局機

電工

程處 

北市

捷運

局機

電工

程處 

義商

Ansald

oSTSS

.p.A 

98 
04 
07 

15.82%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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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 查證照片查證照片查證照片查證照片 

  
圖 1 實地訪查台北市捷運局東工處南

機廠土建工程 
圖 2 南機廠土建工程之實際施工執行

情形 

  
圖 3 實地訪查 CF650 標秀朗橋(Y8)車

站及鋼箱梁施工現況 
圖 4 大坪林(Y6)車站連續壁及結構體

工程之站體施工現況 

  
圖 5 捷運路線與台 64 線共線段之高

架墩柱基礎施工現況(施工空間

僅約 3 公尺寬) 

圖 6 實地訪查 CF660A 標大漢溪跨河

段之施工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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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跨大漢溪段高架橋梁之墩柱基礎

施工現況 
圖 8 於交通部高鐵局會議室進行本次

查證綜合座談 

 


